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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文件
珠高科〔2020〕7号

关于印发《珠海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
质”奖励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相关工作，现将《珠

海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奖励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我局反映。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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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珠海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

2020年 1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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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
奖励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相关工作，

根据《珠海高新区促进科技创新扶持办法（试行）》（珠高科〔2019〕

180号）文件精神，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商事登记住所、税务征管关系以及统

计关系在珠海高新区唐家湾园区范围内的高新技术企业。

第三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

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认定后的次年度按以下标准予

以奖励：

（一）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兑付奖励资金年度纳

入区统计部门“四上”企业名录库（规模以上工业、规模以上服务

业、资质内建筑业等，以下同），给予奖励资金 20万元。

（二）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兑付奖励资金年度未

纳入区统计部门“四上”企业名录库，但认定年度通过科技型中小

企业评价，给予奖励资金 15万元。

（三）对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兑付奖励资金年度未

纳入区统计部门“四上”企业名录库，且认定年度未通过科技型中

小企业评价，给予奖励资金 10万元。

（四）对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奖励资金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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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原《珠海高新区鼓励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暂行规定（修

订）》（珠高〔2016〕55号）有效期内（2016—2017年）引进的

市外高新技术企业，经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确认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有效后，拨付首期奖励资金 50万元；在迁入我区后成功通过第一

次重新认定，给予第二期奖励资金 50万元。

第四条 标杆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对纳入全市综合创新能力前 50名、税收贡献前 50名、成长

性排名前 50名三个名单之一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奖励资金 10

万元。同一企业单个年度按不重复原则予以奖励。

全市综合创新能力前 50名、税收贡献前 50名、成长性排名

前 50名以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文件为准。

第五条 龙头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当年产值（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增加值率 40%以上、纳

税总额在我区排名前 5名的高新技术企业，按以下标准在次年度

予以奖励：

1、年产值（营业收入）同比增速 20%以上，奖励 1000万元。

2、年产值（营业收入）同比增速 25%以上，奖励 1500万元。

3、年产值（营业收入）同比增速 30%以上，奖励 2500万元。

工业企业、建筑业企业按年产值核算，服务业企业按年营业

收入核算。年产值（营业收入）及同比增速、增加值率以区统计

部门数据为准，纳税总额以区税务部门数据为准。

第六条 本细则奖励资金拨付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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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科技产业部门发布申报通知，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

企业提交申请材料。

（二）区科技产业部门核实企业提交的申请资料，视情况对

企业实地抽查，拟定奖励企业名单和奖励资金额度并予以公示。

（三）经公示无异议后，区科技产业部门按相关程序拨付奖

励资金。

第七条 享受本细则中扶持资金的企业应承诺自奖励资金

到账之日起，10 年内不迁出我区、不改变在我区的纳税义务、

不减少实缴货币出资；若违反承诺，应退回已获得的奖励资金。

第八条 对申报材料不实、恶意骗取财政资金的企业，依法

追回奖励资金，其行为列入社会信用黑名单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九条 本细则由高新区科技产业部门负责解释。同时符合

我区其他扶持政策相关规定（含上级部门要求区配套或承担的政

策规定），按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另有规定除外。

第十条 本细则适用于 2019年 1月 1日起符合条件的相关

企业，有效期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另有规定除外。有效期

内如遇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从其规定。

抄送：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区副调研员。

珠海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 2020年 1月 22日印发


